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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
预防性侵害学生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局，省属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预防

性侵害学生的通知》（教督厅函〔2018〕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

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科学做好预防性侵犯教育。各地各校要通过课堂教学、

讲座、班队会、主题活动、编发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、

预防性侵犯教育，提高师生、家长对性侵犯犯罪的认识。广泛宣

传“家长保护儿童须知”及“儿童保护须知”，教育学生特别是女学

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，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，知晓什么

是性侵犯，遭遇性侵犯后如何寻求他人帮助。教育学生特别是女

学生提高警觉，外出时尽量结伴而行，离家时要告知父母出行情

况等，牢记父母电话及报警电话。

二、定期开展隐患摸底排查。各地各校要定期组织力量对中

小学校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全面检查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存

在漏洞，重点检查教职工、学生是否有异常情况，特别要关注班

级内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、精神恍惚、无故

旷课等异常表现及产生的原因。要加强对边远地区、山区学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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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点的排查，切实做到县不漏校，校不漏人。对排查中发现的

安全隐患要及时整改，对发现的性侵犯事件线索要认真核实，涉

及违法犯罪的要及时报警并报告上级部门。

三、全面落实日常管理制度。各地各校要坚持“谁主管、谁负

责，谁开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中小学校长作为校园内部安全

管理和学生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责任。要指导学校建立低年级学生

上下学接送交接制度，不得将晚离校学生交与无关人员。健全学

生请假、销假制度，严禁学生私自离校。加强人防、物防和技防

建设，完善重点时段和关键部位的安全监管。严格落实值班、巡

查制度，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。严格实行外来人员、车辆

登记制度和内部人员、车辆出入证制度。

四、密切保持家校联系。各地各校要通过开展家访、召开家

长会、举办家长学校等方式，提醒家长多和孩子交流，切实履行

监护责任，做好学生离校后的监管看护教育工作。要让家长了解

必要的性知识和预防性侵犯知识，并通过适当方式向孩子进行讲

解。学校要同家庭随时保持联系，特别要关注留守儿童家庭，及

时掌握孩子情况。发现孩子有异常表现时，家校双方要及时沟通，

共同分析异常原因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。学校家长委员会、家长

学校要与社区家长学校密切联系，构筑学校、家庭、社区有效衔

接的保护网络。

联 系 人：庄 晔

联系电话：0871-650909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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